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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席致歡迎辭  

1.     社區參與及文化康樂委員會  (下文簡稱「社區文康會」)主席歡迎

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社區文康會第五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下文簡稱《區議會常

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人

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報，  

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

如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

召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

會。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

議題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

會者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議程一  

通過第四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四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須修訂，並獲得委員會一致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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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  

建議舉行九龍城區青少年「數位排毒」旅遊行程事宜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5/2024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教育局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號書面回應。  

7.   委員認為除網絡成癮以外，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和壓力有多方

面的來源，例如家庭和學業等，因此應在整體上關注青少年的精神健康。  

8.   教育局代表的回應綜合如下：  

(i)  局方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為學校提供《香港學

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以加強中、小學課程中與資訊素

養相關的學習元素，培育學生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中，有效

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能力和態度，推動學

生健康地使用互聯網；  

(ii)  支援家長方面，局方聯同香港教育城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每年合辦一系列的家長講座，邀請專家和社工為

家長講解 e 世代的管教方法、資訊素養、青少年網絡文化、

網上危機和處理子女沉迷上網的要訣，以及保護子女免受

網絡欺凌的方法。除此之外，局方設立的一站式家長教育

網頁「家長智 Net」(www.parent.edu.hk)亦載有協助子女正

確使用電子產品及處理子女沉迷上網的影片和文章，供家

長參考；  

(iii)  局方亦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熱線，為有需要的家長、教師

及學生提供個別支援。此外，局方一直在學校透過推行「全

校參與」的模式及跨專業協作，提供全面的學生輔導服務。

學校設有專業人員，包括輔導人員、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

心理學家，為有需要的學生 (包括有網路成癮問題的學生 )

提供所需的支援及轉介服務。同時，局方把不同政府部門

以及非政府機構等製作的相關資源臚列成表並上載至教

育局網頁，以便教師、家長及學生參閱；  

(iv)  自 2019-20 學年，政府每年撥款約 9 億元予所有公營學校

或直資學校，作為全方位學習津貼，讓學校可根據學生的

需要，就豐富學生的基礎學習歷程 (包括價值觀教育、智能

的發展、社會服務、體育發展，或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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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課堂以外的體驗活動，以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以及  

(v)  局方會適時檢討和總結經驗以優化相關的措施，並會繼續

與各持份者攜手合作，透過不同渠道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資

訊素養。  

 

議程三  

加強體育發展的支援  助體壇延續佳績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6/2024 號 ) 

9.     委員介紹文件。  

10.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下文簡稱「文體旅局」 )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文簡稱「康文署」 )聯合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8 號書

面回應，及醫務衞生局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7 號書面回應。  

11.     委員有以下建議：  

(i)  建議相關部門多推廣新興運動，例如空中瑜伽、柔力球、

獨木舟、水球、冰球及攀石等。透過提供培訓課程、於媒

體宣傳、舉辦更多活動和比賽及增加與學校、體育中心或

社區組織的合作等，多方面、全方位地推廣新興運動，以

增加市民對參加運動的興趣；  

(ii)  支持引入簡約體育設施，讓香港的體育運動能在不同的天

氣情況下持續發展；  

(iii)  在 2025 年全運會，香港將承辦八項比賽，建議部門提前作

出部署及宣傳，持續支援體育發展，讓青少年多參與運動，

或對解決學生網絡成癮的問題有所幫助；  

(iv)  建議康文署或文體旅局提供支援或設立基金給運動員，學

習如何應用新的「自媒體」，宣傳運動項目；以及  

(v)  建議康文署開放未有人預約的場地，讓市民進行不同類型

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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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已推動一系列「城市運動」項目活動，包括三人籃球、

霹靂舞、五人足球、滑板及運動攀登。在九龍城區內，現

有 18 個戶外足球場，亦有 38 個戶外籃球場可舉辦五人足

球和三人籃球活動。霹靂舞則可於區內的 5 個體育館內進

行；   

(ii)  署方亦致力推廣「普及體育」，透過轄下 18 區分區康樂事

務辦事處及各體育組別舉辦多元化的康樂體育活動，供不

同年齡和能力的市民參與，以鼓勵他們建立恆常運動的習

慣。在 2024-25 年度，康文署會舉辦約 340 項「城市運動」

項目的活動；   

(iii)  署方亦透過「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支持及推廣新

興體育活動的發展。在 2024-25 年度，有關體育機構會舉

辦約 320 項活動，例如卡巴迪、競技疊杯、閃避球及匹克

球等，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種類的運動；  

(iv)  政府在提供相關運動設施時，會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參考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載指引，體育界、區議會和社

區的意見及技術可行性等，以配合體育發展的需要；以及  

(v)  署方已備悉委員的意見，並於日後改善九龍城區內場地和

設施或計劃新場地時作參考。  

 

議程四  

加強慶祝國慶活動，提升國家認同感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7/2024 號 )  

13.     委員介紹文件。  

14.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下文簡稱「九龍城民政處」)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號書面回應。  

15.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舉辦國慶活動是愛國教育重要的一環，應增撥資源讓不同

社會團體舉辦更多慶祝國慶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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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議九龍城民政處收集區內不同團體慶祝國慶活動的資

訊，並於運動場、遊樂場、籃球場等地方張貼活動時間表，

以作宣傳，提升活動的參與人數；  

(iii)  可考慮在遊樂場、天橋及牆身等地方舉辦國家成就及國家

發展歷史等主題的圖片展，並於學校外牆懸掛國旗，提升

市民的國家及國民身份認同感，亦可舉辦無人機匯演慶祝

國慶，或於啟德體育園的外牆展示動感燈飾；  

(iv)  建議在馬路兩旁的燈柱、政府建築物及公共屋邨內懸掛國

旗，加強國慶氣氛，並增加巡查次數，確保國旗懸掛得宜；

以及  

(v)  在國慶活動當中加入美食嘉年華的元素，吸引市民參與，

帶動區內經濟。  

16.  九龍城民政處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本處非常重視國慶日，每年都透過一系列活動和宣傳，與

市民共賀國慶，並從中弘揚愛國精神，提升市民的國民身

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  

(ii)  政府將設立主題網頁，清楚列出十八區不同地方舉辦慶祝

活動的時間，九龍城民政處正積極準備網頁內容，讓市民

得悉項目詳情；  

(iii)  處方會與不同團體及商界合作，就着不同類型的宣傳及活

動，進行磋商探討；  

(iv)  處方非常重視國旗及國徽的布置及擺設的完整度，若發現

有國旗損壞的情況，會立即轉介相關部門處理；以及  

(v)  處方已在區內各處懸掛國慶橫額，亦在路燈懸掛彩旗，未

來將會繼續增加慶祝國慶的布置，帶動商界、學校及社會

各界參與國慶活動。  

 

 

 

 



7 

 

議程五  

推動九龍城區新興運動發展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8/2024 號 ) 

17.     委員介紹文件。  

18.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號書面回應。  

19.     委員有以下意見：  

(i)  建議康文署除提供資助予合資格體育機構舉辦新興運動

外，亦可為舉辦新興運動提供場地，以推動新興運動的發

展；以及  

(ii)  建議康文署把獲資助機構所舉辦的新興運動的資料提交

給區議員，以協助宣傳，讓區內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參與。 

20.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一直致力推廣「普及體育」，並透過轄下十八區分區康

樂事務辦事處及各體育組別舉辦多元化康樂體育活動，鼓

勵不同年齡和能力的市民參與，為他們培養恆常運動的習

慣；  

(ii)  署方於 2021 年 5 月推出「新興體育活動資助先導計劃」，

以「個別活動」形式資助合資格的體育機構，支持及推廣

新興體育活動的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鼓勵市民多

參與體育運動。在 2024-25 年度，有 20 個體育機構獲得資

助，以舉辦合共  319 項新興體育活動；  

(iii)  九龍城區於本年 8 月舉辦的全民運動日亦設有「親子匹克

球同樂」活動，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種類的運動；

以及  

(iv)  署方備悉委員的建議，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會於社區繼

續推廣新興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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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  

推動九龍城街頭表演藝術文化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29/2024 號 ) 

21.     委員介紹文件。  

22.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康文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號書面回應。  

23.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建議：  

(i)  推動街頭藝術文化，能提升社區的藝術氛圍，增加地區吸

引力，有助實踐「無處不旅遊」的理念，促進九龍城經濟；  

(ii)  街頭藝術政策須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在九龍城區，特

別是啟德等新發展區，有不少適合進行街頭表演的地點，

建議羅列區內適合舉辦街頭表演的室內與室外地點，並進

行試行計劃，選出最合適進行街頭表演的地方；  

(iii)  街頭表演有機會引起阻路擾民的爭議，但九龍城區內有不

少開放的地區適合進行街頭表演，例如啟德 Airside 及紅

磡海濱等；亦可參考其他地方，如深圳東門及墨爾本的做

法，劃出合適地點設立發牌機制予以規管。這樣既可以吸

引人流，亦可避免造成噪音滋擾；  

(iv)  市民對街頭表演藝術仍然陌生，建議區內的公共體育館、

活動中心或遊樂場等可作表演場地，讓市民熟悉街頭表演

藝術；   

(v)  街頭表演者多是自由職業工作者，建議可在九龍城合適地

點提供指定區域供青年表演者使用；以及  

(vi)  過往有街頭表演對區內居民造成滋擾，經過很長時間才能

有效控制，對於在地區稠密的社區進行街頭表演有所保留。

如要推行街頭表演必需慎重考慮，並再作深入討論確保不

會有滋擾問題才會推行。  

24.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政府一直積極推動文化藝術發展，鼓勵社會大眾參與不同

型式的文化藝術和發揮個人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潛能。部分

文化工作者以街頭表演形式展現其才華，惟於表演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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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考慮可能引起如噪音、環境衞生或街道管理等對

市民的影響，並須遵守有關法例；   

(ii)  署方的各個節目辦事處不時在九龍城區內不同的戶外地

方，如啟德露天廣場、牛棚藝術村空地、九龍寨城公園等，

舉辦各種類型的藝術活動，深入社區推廣藝術。備悉委員

對節目的意見，並向署內相關組別反映；以及  

(iii)  推動街頭表演文化如需於公共街道或超出署方轄下場館

範圍的其他指定區域進行，委員須再作討論並與其他不同

相關部門跟進。  

 

議程七  

建議於九龍城區試行分區隊計劃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30/2024 號 ) 

25.     委員介紹文件。  

26.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康文署及九龍城民政處於會前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1 號及第 4 號書面回應。  

27.  九龍城民政處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處方一直非常重視區內的體育發展，致力與社區內不同的

持份者攜手舉辦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提升全民運動氣氛

和建設充滿活力的九龍城社區；  

(ii)  處方可以用分區或者不同的單位進行社區資助計劃比賽，

增加社區的競爭性及熱烈的氣氛，本處亦透過「社區參與

計劃」資助地區團體舉辦多項運動比賽和活動，讓居民在

享受運動樂趣的同時，亦能提升運動水平；以及  

(iii)  九龍城區於剛過去的第九屆全港運動會取得佳績，榮獲獎

牌榜第三名。九龍城區在全港運動會的傑出表現，正是各

界通力合作、努力培訓本區運動員的成果。未來，處方會

繼續與地區康體組織、學校和社區團體等持分者一同努力，

舉辦多元化的體育活動，發掘具潛質的青少年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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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康文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致力推動「普及體育」，鼓勵不同年齡和體能的市民追

求積極健康的生活，並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供不同對

象參加；  

(ii)  署方每年於九龍城區舉辦各項體育比賽，每兩年舉辦一屆

全港運動會 (港運會 )，在社區層面提供更多體育參與、交

流和合作的機會，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從而提升

地區體育水平，增加市民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  

(iii)  為進一步推廣體育普及化，署方近年與體育總會合作推廣

「城市運動」項目，包括五人足球、三人籃球、運動攀登、

滑板及霹靂舞，讓市民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種類的運動；

以及  

(iv)  署方備悉委員對體育比賽及城市運動的意見，以供日後籌

劃體育活動時作檢討及參考之用。  

 

議程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4/25 年度地區文化藝術活動和文娛設施使用情況

匯報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31/2024 號 ) 

29.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30.   委員表示會議上委員對新興運動及街頭藝術都有充份的討論，請

康文署在策劃藝術活動時能接納委員意見，期待在日後的匯報文件中能

得見有關意見的實踐。  

 

議程九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九龍城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使用概況匯

報  

(社區文康會文件第 32/2024 號 ) 

31.     康文署代表匯報文件。  

32.   委員查詢與其他地區相比，九龍城區的閱讀氣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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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康文署代表回應，將於下次社區文康會的會議上匯報九龍城區公

共圖書館 4 月至 9 月的使用概況，屆時會有更全面的資料以供參考。  

 

議程十  

其他事項  

34.     主席表示本委員會建議於 2024 年 10 月 27 日與香港城市藝術中

心、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及九龍城民政處在九龍城體育館合辦「千

人共舞賀國慶 75 周年」跳舞活動。全體委員一致通過舉辦是項活動。  

35.   委員查詢「千人共舞賀國慶 75 周年」跳舞活動的詳情，以便協

助實行。  

36.   主席表示會與香港城市藝術中心跟進，在活動細節落實後，透過

秘書處向委員匯報。  

 

下次會議日期  

37.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6 日。  

38.     主席在下午 4 時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4 年 11 月 21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4年 11月  


